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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忠孝派出所員

警於跨轄追緝毒品通緝犯時，未落實報告

及通報程序且輕忽執勤安全，派出所主管

亦疏於管控查緝情形；又未善盡謹慎查證

之責，誤認某女教師為通緝犯配偶而逕予

強押回派出所盤查，且員警於確認該名教

師身分人別時，多次出言挑釁與羞辱，復

剝奪其聯繫親友之正當法律程序權益。其

執法過程涉有諸多不當，嚴重違反比例原

則，侵害民眾權益甚鉅，嚴重斲傷警察形

象，確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據媒體報導，民國(下同)114年4月17日高雄市政府

警察局(下稱高雄市警局)鳳山分局忠孝派出所(下稱忠

孝所)員警於跨轄追緝毒品通緝犯時，疑未善盡謹慎查

證之責，誤認某女教師(下稱林女)為通緝犯配偶而逕予

逮捕，且員警於確認林女身分人別時多次出言挑釁與羞

辱，執法過程涉有諸多不當，侵害林女權益。事後林女

於PTT八卦版發文指控警方執法不當，引發大量輿論負

面觀感。本案經調閱高雄市政府及內政部警政署(下稱

警政署)等機關卷證資料、案發現場及駐地監視器影像、

執勤員警密錄器譯文，並參酌相關人員訪談筆錄及職務

報告，另於115年1月28日詢問警政署及高雄市警局等機

關人員。經調查發現，本案員警擅自越轄查緝未落實通

報機制，層級指揮與管控機制失靈；執勤未帶裝備且戰

術失當，致生公眾安全疑慮；又於盤查無辜民眾時濫用

強制力並剝奪民眾正當法律程序權益，嚴重違反比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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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確有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

理由如下：

一、114年4月17日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越轄執

行查緝通緝犯勤務時，未依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

規定」、「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事項」報告

主管及通報當地警察機關，且便衣查緝毒品通緝犯卻

以「僅為勘查」及「未預期逮捕」為飾詞，未攜行警

械等應勤裝備；又執行查緝行動時缺乏戰術部署與敵

情觀念，未依現場情勢與對象妥適分配警力，以確保

所有關係人均在監控範圍內，避免因情勢混亂導致執

法對象誤認之風險；復輕忽查緝現場為人潮眾多之文

化中心停車場，置自身及公眾安全於不顧，貿然徒手

欲開啟查緝對象駕駛座車門，致使犯嫌驚覺後駕車衝

撞逃逸，嚴重違反勤務安全規定。高雄市警局鳳山分

局忠孝所員警擅自越轄執行高風險查緝任務，且派出

所主管亦疏於管控查緝情形，導致員警在未受有效指

揮與督導之情況下，逕行於轄區外發動圍捕，均核有

違失。

(一)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在未報告主管、未

通報轄區警察機關之情況下，擅自越轄執行高風險

查緝任務，致使行政體系之層級指揮與橫向聯繫未

能發揮功能；派出所主管亦疏於管控查緝情形，導

致員警在未受有效指揮與督導之情況下，逕行於轄

區外發動圍捕，均核有違失。

1、依據警政署函頒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」

第3章「查捕要領」第12點規定，分駐(派出)所

接獲電腦通緝通報時，應登記於所轄逃犯名冊，

交由該轄警勤區員警查捕；警勤區員警無法查捕

時，應即報請所長運用組合警力，予以查捕。第

13點規定，對於一時逃匿者，應繼續布線偵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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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時注意查捕，並於查悉逃犯確實藏匿處所時，

立即報告所長以一般陳報單陳報分局，依第18點

規定核處。第18點規定，派出所查悉轄內逃犯確

實藏匿處所時，應以藏匿他轄逃犯通報傳真單通

報逃犯藏匿分局查捕或自行前往查捕之。其係自

行前往查捕者，應事先會同當地分局或派出所，

受會警察機關應即時派員會同查捕，不得拒絕。

此外，依據「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事

項」第2點及第3點規定，警察局所屬分局員警越

區至同一警察局其他分局執行搜捕行動時，應報

告其機關主管長官，並由勤務指揮中心通報預定

前往執行地點所屬警察分局職務中心知照或請

求派員會同執行。

2、查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警員黃○瑋(下稱

黃員)、柯○晟(下稱柯員)於114年4月15日、16

日即已鎖定潘姓毒品通緝犯(下稱潘嫌)，並透過

車牌辨識系統分析其可能藏匿於高雄市苓雅區

（為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【下稱凱

旋所】轄區），雖稱同年4月17日前往位於高雄市

苓雅區(下稱苓雅區)之高雄市文化中心(下稱文

化中心)東側停車場僅係為「勘查」潘嫌行蹤，

實則已預期若遇潘嫌將「伺機逮捕」，此自潘嫌

駕車前往繳費機，柯員見1身著白衣之女子下車

前往繳費，即趁隙上前拉動駕駛座門把之查緝作

為可知(詳如後述)，惟渠等在出發前，未依前開

規定向忠孝所所長陳○達(下稱陳所長)報告。陳

所長於高雄市警局訪談中表示，其在當晚6時下

班前，完全不知黃員等人有拘捕通緝犯之情事，

直至當晚9時9分行政組警務員轉知有媒體詢問，

始知悉發生本次事件。而忠孝所副所長楊○寬(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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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楊副所長)雖知悉員警外出勘查，卻疏於管控

現場情況，僅於事後被動接獲請求支援電話。

3、按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」第12點規定，

警勤區員警無法查捕時，應即報請所長運用組合

警力，予以查捕；第13點規定，於查悉逃犯確實

藏匿處所時，立即報告所長以陳報單陳報分局核

處。旨在透過所長行政指揮權的啟動轉化為組織

性的行動，藉以集結優勢警力，避免員警孤立無

援。而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」及「警察

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事項」有關「越轄通

報」之目的，則在於跨機關間的敵我識別與管轄

權尊重，即透過標準化的通報與會同程序，除能

有效杜絕便衣刑事偵查可能引發的誤會衝突外，

亦能確保外地單位即時取得在地警力與情報支

援，以維護跨區執勤的安全性。

4、惟本案忠孝所員警竟無視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

業規定」及「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事

項」等規定，在未報告主管、未通報轄區警察機

關之情況下，擅自越轄執行高風險查緝任務，致

使行政體系之層級指揮與橫向聯繫未能發揮功

能；楊副所長雖於巡邏時獲悉員警欲前往勘查，

亦曾接獲員警致電尋求支援，卻疏於管控查緝現

場情況，導致員警在未受有效指揮與督導之情況

下，逕行於轄區外發動圍捕，足顯內部聯繫機制

失靈，層級指揮監督體系在關鍵時刻形同虛設，

均核有違失。

(二)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便衣查緝毒品通緝犯，卻以「僅

為勘查」及「未預期逮捕」為飾詞，未攜行警械等

應勤裝備，在面對潘嫌衝撞時，陷入無法有效防衛

之險境，顯見員警敵情觀念薄弱，便宜行事；警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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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更稱：「便衣執勤是否帶裝備視案件屬性而定」、

「目前規範多針對偵查人員，派出所員警是否納入

將再檢討」云云。足見警政署容任派出所員警以便

衣身分執行高風險勤務，卻缺乏明確裝備規範，允

應研議有無修訂相關規範之必要。

1、依據警政署「提升臨檢盤查效能及安全工作指引」

陸、為避免遭被盤查者攻擊或車輛衝撞，臨檢盤

查前應注意事項四規定：「(一)巡邏車停放適當

位置。(二)與被盤查人、車保持適當位置。(三)

警戒位置及監視重點。(四)提高警覺，應勤裝備

使用前之預備。(五)對周邊狀況監控與掌握。」

2、黃員於高雄市警局訪談時稱，礙於其與柯員原僅

係前往尋找潘嫌所駕駛之自小客車，並無查緝意

圖，所以並沒有帶微型攝影機及其他警械，但剛

好遇到潘嫌在駕駛座上，決定待潘嫌下車繳交停

車費時上前表明身分將其逮捕；等到快20點時，

發現對方似要離開，19時51分黃員致電黃巡佐表

示沒有應勤裝備，請其帶警械過來協助。黃員自

承其因原意僅係尋找車輛，並無查緝意圖，故未

攜帶微型攝影機及其他警械。柯員亦自承：「該

車有引擎聲，潘嫌可能在車上。因為不確定車上

人數，為了安全，黃員致電黃巡佐(即黃○富巡

佐，下稱黃巡佐)，請其到場協助查緝，大約20

時左右黃巡佐到現場，當時該車正要離場，原想

等駕駛下車再上前盤查，不料該車副駕駛座走下

1名白衣、身形偏瘦女子前往繳費，柯員匆匆看

一眼，不確定該名女子長相及特徵。柯員認為機

不可失……。」足見本案員警發現潘嫌在車內並

決定發動逮捕時，原目的「現場勘查」即已轉化

為高風險之查緝行動，卻因未攜行裝備而暴露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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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中。身為執法人員，理應料敵從寬，將「遭

遇犯嫌」列為基本想定，員警卻以「僅為勘查」

自我設限，以此作為不帶裝備之藉口，實則係便

宜行事，輕忽執勤安全紀律，亦致使在面對本案

潘嫌駕車衝撞之突發狀況時，難以即時應變。

(三)本案員警未能善用已知情資調閱潘嫌配偶之照片與

特徵以供辨識；又執行查緝行動缺乏戰術部署與敵

情觀念，未依現場情勢與對象妥適分配警力，以確

保所有關係人均在監控範圍內，避免因情勢混亂導

致執法對象誤認之風險。

1、查本案員警已透過車牌辨識系統等方式掌握潘嫌

曾經使用過之特定車輛，並前往該車輛出沒地點

（苓雅區）進行埋伏與勘查。此顯示對於主嫌潘

嫌之身分與動態，員警事前已有相當程度之掌握。

本院詢據警政署稱，事前有掌握到犯嫌和他妻子的

身分，然員警卻未能善用已知情資調閱潘嫌配偶之

照片與特徵以供辨識，顯見其情資整合與運用能力

嚴重不足。

2、再查，本案114年4月17日當日20時12分許，員警

目睹1身著白衣之女子(後經查為民眾豐○○，為

潘嫌之配偶，下稱豐女)自潘嫌所駕駛車輛之副

駕駛座下車前往繳費機繳費時，當時現場有3名

警力，理應分配至少1名員警負責監控或盤查已

脫離車輛、威脅性較低之豐女，然3名員警皆將

注意力集中於車內之潘嫌或其所駕駛之車輛欲

加以攔阻，完全忽略對豐女之即時控管，導致潘

嫌駕車衝撞逃脫後現場陷入混亂，員警回轉欲搜

尋豐女時已失其蹤跡，迫使員警需在廣大文化中

心場域隨機搜尋，進而發生僅憑「白衣」特徵便

誤認並強押路人之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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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本案員警執行抓捕潘嫌過程中，輕忽查緝現場為人

潮眾多之文化中心停車場，缺乏敵情觀念與戰術部

署，置自身及公眾安全於不顧，捨棄監控守候、待

嫌犯未在車上時機才加以逮捕之穩健戰術，在未阻

斷逃逸動線且無優勢警力下，貿然徒手開啟潘嫌車

門，致生執勤遭衝撞之高度風險，並導致嫌犯驚覺

逃逸，嚴重違反勤務安全規定。

1、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(下稱警職法)第3條規定：

「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

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

法為之。」警政署「提升臨檢盤查效能及安全工

作指引」參、二規定：「臨(路)檢般盤查應符合

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

度，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方法為

之。……。」警政署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

定」第19點規定：「警察人員於執行查捕時，應

遵循法定程序，講求方法與技巧，注意逃犯及本

身之安全，並避免以利誘、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

法達到緝捕歸案之目的。」

2、查本案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越轄至位於苓雅區之

文化中心停車場查緝毒品通緝犯潘嫌。於同日20

時12分許，員警見潘嫌車上之女性下車繳費，柯

員於訪談中自承，其當時認為機不可失，該車有

人下車，車門應該沒鎖，於是衝上前開駕駛的車

門。本院詢據柯員並稱：「本案犯嫌沒有槍砲前

科，所以當時判斷他不會帶槍，只有竊盜、毒品

的前科。當時有考慮他開車會衝撞，所以我們都

是站在車子的旁邊或後面，不會站在車子前面。

當下考量是對方如果沒有鎖門，就可以查緝到對

方，如果鎖門，我就會放開，不會被拖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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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惟本案發生地點為文化中心側門停車場，案發時

間為晚間8時許，正是市民運動、散步及借閱書

籍之人潮高峰時段，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及民眾眾

多，員警既已鎖定目標車輛，理應評估在如此人

潮稠密之公共場所發動拘捕，若犯嫌採取激烈手

段（如衝撞）反抗，極易波及無辜第三人。員警

本應審時度勢，採行更為安全穩妥之戰術，例如

持續監控並尾隨，可待嫌犯未在車上時機（如嫌

犯下車購物、返家或用餐），或以巡邏車阻斷犯

嫌逃逸動線，在確認車輛已無法移動之情況下才

加以逮捕，然員警卻捨此不為，貿然徒手拉動駕

駛座車門把手，導致潘嫌驚覺恐慌加速衝撞柵欄

逃逸，若當時犯嫌車輛失控衝入人群，後果不堪

設想，足見員警在行動時，除置自身於遭車輛衝

撞或拖行之高度風險外，亦顯然未將「公眾安全」

納入風險評估，罔顧執勤人員安全、嫌犯安全、

案件安全之「三安」原則。當時另1名員警見狀

欲騎乘機車追緝，幸經現場巡佐判斷危險予以攔

阻，始未釀成更大事故。

(五)綜上，114年4月17日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

警越轄執行查緝通緝犯勤務時，未依「警察機關查

捕逃犯作業規定」、「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

注意事項」報告主管及通報當地警察機關，且便衣

查緝毒品通緝犯卻以「僅為勘查」及「未預期逮捕」

為飾詞，未攜行警械等應勤裝備；又執行查緝行動

時缺乏戰術部署與敵情觀念，未依現場情勢與對象

妥適分配警力，以確保所有關係人均在監控範圍內，

避免因情勢混亂導致執法對象誤認之風險；復輕忽

查緝現場為人潮眾多之文化中心停車場，置自身及

公眾安全於不顧，貿然徒手欲開啟查緝對象駕駛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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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門，致使犯嫌驚覺後駕車衝撞逃逸，嚴重違反勤

務安全規定。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擅自

越轄執行高風險查緝任務，且派出所主管亦疏於管

控查緝情形，導致員警在未受有效指揮與督導之情

況下，逕行於轄區外發動圍捕，均核有違失。

二、本案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執行查緝勤務，

在目標流失後，員警轉而於人潮眾多之廣場包圍盤查

特徵相似之林女，不僅未能展現執法專業，反而在眾

目睽睽之下施以言語嘲諷及肢體強制，引發群眾恐慌

與側目；翌日林女更於PTT撰文爆料引發輿論撻伐，

嚴重斲傷警察執法形象；且又未善盡查證義務，於轄

區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凱旋所員警已協助查明林女

身分並明確告知「無前科素行」之際，以「公務倫理」

及「主偵單位慣例」等內部行政理由，執意將林女強

制帶返勤務處所，更導致後續長達近2小時之留置。

員警捨棄現場即時比對之客觀事實，反選擇侵害林女

權益較大之「帶返所查證」之手段，且對林女言語多

所挑釁與嘲諷羞辱。另密錄器顯示，員警在現場即強

勢阻斷林女請求就近於凱旋所進行人別查證及聯繫

家人，且也未依規定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，

顯有違反比例原則、最小侵害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1。

忠孝所員警自身執法不當導致群眾圍觀，反過來以此

作為發動警職法第7條強制帶回之理由，顯係倒果為

因，濫用公權力，核有違失。

(一)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執行查緝勤務，在目標流失後，

員警轉而於人潮眾多之廣場包圍盤查特徵相似之

民眾林女，未能展現執法專業，反而在眾目睽睽之

下施以言語嘲諷及肢體強制，引發群眾恐慌與側目；

1 警職法第7條第2項規定，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時，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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翌日林女更於PTT撰文爆料引發輿論撻伐，嚴重斲

傷警察執法形象。

1、本案案發地點為文化中心廣場，當時正值晚間民

眾運動散步之高峰時段，員警在誤認目標後，在

開放之公共空間包圍與自查緝對象車輛下車女

子身形相似、亦著白衣之林女。當時林女因恐懼

身分不明之便衣人員而大聲呼救，引來周遭民眾

側目與質疑。凱旋所警員黃○凱於訪談中證稱：

「我看到達現場後，總共看見有3名女子站在一

起……另外2名女子自稱報案民眾……向我詢問

現場穿便衣男子是否真的警察」。顯示現場民眾

對於黃巡佐等3名便衣員警之行動已產生疑慮。

然忠孝所員警無視現場圍觀群眾越來越多，未思

緩和情勢或採取更委婉之查證方式，反而大聲喝

斥並強勢執法。

2、經檢視密錄器譯文，當林女因恐懼向忠孝所員警

請求前往就近之凱旋派出所時，黃員竟以台語嘲

諷：「還會選，妳以為在進香喔」。忠孝所到場支

援之警員姚○榮(下稱姚員)則在旁喝斥：「妳不

要囉哩叭唆的」。此等用語完全背離公務人員應

有之應對進退規範，且對民眾之合理請求嗤之以

鼻。忠孝所另1名到場支援之巡佐林○鎮(下稱林

巡佐)身為現場資深幹部，不僅未制止屬員不當

言行，反而在將林女帶上警車前後，對其進行人

格羞辱。林巡佐稱：「妳在裝什麼，裝小白兔

啦」、「(台語)假鬼假怪」。甚者，林巡佐僅憑主

觀臆測，即在警車內及派出所中對林女稱：「妳

是不是毒品吃太多，怎麼變得這麼瘦」、「(台語)

這個藥吃到腦袋不好了，藥臉很重（意指吸毒面

容）」。此種先入為主、充滿偏見之言語暴力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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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造成嚴重之心理創傷，亦是對人權之踐踏。

3、警方辯稱係因「圍觀民眾眾多，為避免情況升級」

才將林女帶返所。惟現場圍觀群眾之所以聚集，

實係因員警在人來人往之處對1名單身女性實施

粗暴盤查，引發民眾側目與質疑所致。員警自身

執法不當導致群眾圍觀，反過來以此作為發動警

職法第7條強制帶回之理由，顯係倒果為因，濫

用公權力。

4、此外，依據員警訪談筆錄及密錄器譯文，姚員坦

承：「我跟她說，妳如果再不配合，我們就要使

用強制力，但後續她還是不配合，所以我有拉她

的衣領一下」、「我之後跟黃○瑋一人一邊拉著

她的手到巡邏車旁」、「我看她頭就在車門旁，擔

心她撞到頭，所以有用手壓低她的頭讓她上車」。

林巡佐亦自承：「就看黃○瑋在林女左邊，姚○

榮在林女右邊，他們扶住林女雙手並架往巡邏車

方向。然後到了車旁……姚○榮因怕林女的頭撞

到車門，所以就扶著林女的頭，我還跟她說小心

妳的頭，然後就由姚○榮跟黃○瑋把林女推進去

左後座」。足見本案員警在面對民眾消極不配合

時，未能保持專業冷靜，在無急迫危險，且身分

已可透過其他方式（如以M-Police所示照片比對

身分，詳如後述）查證之情形下，執意使用粗暴

手段限制民眾自由，顯已逾越警職法第3條所定

之比例原則。

5、本案員警在查緝潘嫌失利後，面對無辜民眾未能

保持理性與專業，反而訴諸情緒性之羞辱與不必

要之強制力。其等在公眾場所之惡劣執法行徑，

不僅侵害林女個人權益，更讓在場目擊及後續知

情之社會大眾對警察執法之公正性與專業性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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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嚴重質疑；林女更於翌日，在網路論壇PTT八

卦版以「4/17高師大2000警察亂抓人」為題撰文，

指控前1日遭警方誤認、粗暴盤查及強押情事，

肇生媒體追訪與大量負面輿情報導，嚴重斲傷警

察形象。

(二)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執行查緝勤務，未善盡查證義

務，於轄區派出所員警已協助查明林女身分，並明

確告知「無前科素行」之際，仍無視客觀事實，執

意強制將林女帶返勤務處所，嚴重違反比例原則，

核有違失。

1、依據警職法第3條規定：「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逾

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人民

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。警察行使職權已

達成其目的，或依當時情形，認為目的無法達成

時，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、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

止執行。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以引誘、教唆人民

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。」同法第7條第2項

規定，依前項第2款、第3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

身分時，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；帶

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，且其時間自攔停

起，不得逾3小時，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

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。

2、轄區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凱旋所丁所長於本院詢

問及訪談時證稱，當時林女雖對便衣員警有疑慮，

但願意配合制服員警（即丁所長），並自行輸入

身分證字號供丁所長以M-Police（警用行動電腦）

查詢。丁所長稱：「經查林女無刑案紀錄，便告

知鳳山分局便衣同仁林女無前科素行，並秀出

M-police畫面。」足證在案發當下，具備公權力

之轄區派出所主管已完成身分查證程序，確認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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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之身分真實存在且無通緝或犯罪紀錄。

3、基於警察一體，該查證結果理應視同警察機關整

體之查證結果，惟面對轄區所長之查證結果，忠

孝所員警卻置若罔聞。該所林巡佐及姚員到場支

援後，姚員雖向丁所長索取M-Police以獲得林女

年籍資料，但拿到後僅轉交給林巡佐，而林巡佐

稱，其看了一眼，順便輸入上去，也沒查證等語。

柯員於本院詢問時稱：「丁所長雖然已查到林女

沒有前科，但是我們擔心對方謊報親友的身分證

字號，所以還是要確認」。惟查，按警政署函頒

之「逮捕現行犯作業程序」，依法拘提或逮捕之

犯罪嫌疑人，若其對身分陳述不實或拒絕陳述時，

員警得透過查詢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以確

認其身分。M-Police即是落實此項查證的重要應

勤裝備，員警輸入受盤查人之身分證字號，

M-Police即能即時顯示其年籍資料及相片以供

比對，是以，若員警對於被盤查人身分有疑慮，

大可當場請林女拉下口罩比對照片即可釐清，無

須強行帶回。林巡佐雖看過M-Police畫面，卻未

仔細查證，即以強制力將林女帶走，此舉顯見員

警將警職法第7條第2項規定，須「顯然無法查證

身分」時，始得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之要件

視為具文。本案中，林女已提供身分證字號，且

經轄區所長查證，顯非「無法查證」，員警捨棄

現場即時比對之簡易途徑，反而選擇侵害林女權

益較大之「帶返所查證」之手段，顯非妥適。

(三)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執行查緝勤務，面對林女因恐

懼便衣執法而請求就近前往轄區派出所查證身分

時，竟予以嚴詞拒絕，並以「公務倫理」及「主偵

單位慣例」等內部行政理由，凌駕於警職法對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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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侵害最小原則之上；且在限制林女人身自由期

間，未依規定即時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，違反

正當法律程序，均核有違失。

1、依據警職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警察行使職權，

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

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。」同法第

7條第2項規定：「依前項第2款、第3款之方法顯

然無法查證身分時，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

所查證……，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

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。」

2、據密錄器譯文顯示，林女稱：「那個太遠了，可

以去凱旋嗎？」、「我很怕他們帶我去我不知道

的地方」。案發當時林女因見多名未著制服之男

性包圍，心生恐懼，多次請求前往案發地旁之轄

區苓雅分局凱旋所查證身分，面對此一合理且能

兼顧查證目的與民眾安全感之請求，卻遭忠孝所

員警拒絕，柯員稱：「凱旋所員警只是到場協助，

我們才是主偵單位，公務倫理上來說也沒有這種

慣例（指交由他所查證身分）」，然法條文字僅稱

「勤務處所」，並未明文限定必須是「發動盤查

員警所屬之單位」。經本院詢據警政署行政組羅

程隆警務正表示：「警職法沒有規定勤務處所為

何。只是實務上一般都會帶回自己的勤務處所確

認人別身分。」足見員警堅持將林女帶回忠孝所，

僅係基於警界內部之實務習慣，並無法律強制規

定。警察行使職權應以保障人民權益為優先考量，

所謂「跨轄辦案之公務倫理」或「主偵單位慣

例」，乃機關內部之行政協調問題，不能作為侵

害人民權益之正當理由。依據警職法第3條第1項

規定：「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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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

適當方法為之。」員警之目的若僅為「查證身

分」，當民眾對越轄便衣員警身分存疑並感到恐

懼時，前往就近、有制服員警及招牌標示之轄區

派出所（苓雅分局凱旋所），顯然更能兼顧「查

證身分之目的」與「民眾之安全感」，此乃對民

眾人身自由侵害較小之手段。然員警卻捨此不為，

強行將林女帶往較遠之鳳山分局忠孝所，不僅增

加林女之恐懼與被拘束之時間，更導致後續長達

近2小時之留置。此舉顯非達成目的之「必要」

且「侵害最小」手段，嚴重違反比例原則。

3、此外，依據警職法第7條第2項規定，將人民帶往

勤務處所查證時，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

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。然查，林女於

現場即請求：「我可不可以先在這邊打電話給我

的家人？」卻遭姚員喝斥：「妳不要囉哩叭唆

的」。黃員則稱：「等一下回去給你打」。林女被

帶回鳳山分局忠孝所後，長達近2小時期間，員

警均未依規定通知其親友或律師。柯員雖辯稱

「林女沒有要求要通知律師」，然對照密錄器顯

示，員警在現場即強勢阻斷林女聯繫請求之事實，

柯員之辯解顯不足採。高雄市警局於本案行政調

查報告亦指出，帶林女往勤務處所查證期間，鳳

山分局忠孝所員警確未依規定向勤務指揮中心

報告及通知林女親友。此一不作為，致使林女在

無親友或律師陪同下，獨自面對多名員警之盤查

與言語壓力，使其處於孤立無援之狀態，嚴重侵

害其程序權益。

(四)綜上，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執行查緝勤

務，在目標流失後，員警轉而於人潮眾多之廣場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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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盤查特徵相似之林女，不僅未能展現執法專業，

反而在眾目睽睽之下施以言語嘲諷及肢體強制，引

發群眾恐慌與側目；翌日林女更於PTT撰文爆料引

發輿論撻伐，嚴重斲傷警察執法形象；且又未善盡

查證義務，於轄區苓分局凱旋所員警已協助查明林

女身分並明確告知「無前科素行」之際，以「公務

倫理」及「主偵單位慣例」等內部行政理由，執意

將林女強制帶返勤務處所，更導致後續長達近2小

時之留置。員警捨棄現場即時比對之客觀事實，反

選擇侵害林女權益較大之「帶返所查證」之手段，

且對林女言語多所挑釁與嘲諷羞辱。另密錄器顯示，

員警在現場即強勢阻斷林女請求就近於凱旋所進

行人別查證及聯繫家人，且也未依規向該管警察勤

務指揮中心報告，顯有違反警職法比例原則、最小

侵害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。忠孝所員警自身執法不

當導致群眾圍觀，反過來以此作為發動警職法第7

條強制帶回之理由，顯係倒果為因，濫用公權力，

核有違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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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於本案

執行查緝任務之過程中，規避通報紀律、輕忽執勤安全，

復於查證身分時罔顧客觀事實，濫用強制力並以不當言

詞羞辱無辜民眾，更剝奪民眾聯繫親友等基本程序權益。

其等作為不僅違反警職法之比例原則與最小侵害原則，

更使社會大眾對於警察執法之公正性與專業性產生嚴

重質疑，斲傷警察形象甚鉅，核有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

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高雄市

政府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葉大華

中   華   民   國 　 1 1 5 　 年 　 4 　 月 　 　 　 日


